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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恋闪分后生下男婴

2020年5月22日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江苏省

宜兴市周铁镇某村的张老太准备出门买菜。她刚走出

家门，就听到一阵孩子的哭声。“时间很早，很多人还在

睡觉，小孩的哭声格外明显。”循着哭声找去，她很快就

发现了村口路边放着一个箱子，里面有个裹着襁褓的

小婴儿，孩子的小脸冻得通红，哭得声嘶力竭。“谁把孩

子丢这里了？”张老太赶紧抱起孩子，四处呼喊，但一直

没人应答，无奈之下只能报警。警察很快赶到现场，通

过调阅监控，最终锁定了遗弃孩子的人就是孩子的亲

生母亲——晓柳。

来自安徽的晓柳出生于2001年，她与父母的关系

比较疏远，读高一时便选择了辍学，离开老家外出打

工。然而谁也没想到，因为一场不成熟的恋情，晓柳的

人生被改写。

2019年7月，刚成年的晓柳在浙江认识了一位男

生，长时间漂泊在外的经历让两名年轻人迅速陷入恋

情。短短三个月后，双方却因性格不和分手，彼此删除

微信，此后再无联系。

2020年春节前夕，晓柳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让她

感到恐慌。4月，晓柳突然出现早产症状，被送往医院

后产下一名男婴，体重仅3斤多。医生建议将男婴立

即送往儿童医院治疗。晓柳却称自己没钱，也不同意

联系家属，强行带着儿子出院，回到了出租屋里生活。

没有工作又不愿意向家人求助，晓柳只能向朋友借钱

度日。

狠心遗婴被判处刑罚

虽然孩子先天不

足，但好在有母乳的哺

育，依旧一天天成长起

来。一段时间后，照顾

孩子的繁琐生活也让

晓柳感到身心俱疲，

“听到他哭都烦得要

死”，晓柳萌生了将儿

子送养的心思，但经过

上网查询后，发现正规

送养需要经过很多道

手续，她觉得太麻烦只

好作罢。

2020 年 5 月 22

日，晓柳天不亮就起

床，给儿子穿上新买的

衣裳，便抱着他出门

了。她特意从常州市

武进区打车赶到宜兴

市周铁镇，将出生仅

27天的儿子和一些宝

宝衣物放在紫色储物

箱里，狠心遗弃在一处

村道口。“这里来往的人多，孩子或许可以找个好人

家。”晓柳心意已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路过的村民

张老太随后发现该男婴并报警，民警将男婴送至宜兴

市儿童福利院。通过查询周边监控，民警锁定嫌疑对

象，晓柳被公安机关抓获。

“我没想要这个孩子，起初想去医院做手术，因各

种原因耽误了，没想到孩子早产了，现在也不想养他，

觉得养他是负担。”晓柳对自己遗弃男婴的事实供认不

讳，但始终表示自己无力独自抚养儿子。甚至在取保

候审后，晓柳已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但她仍不愿意将儿

子从福利院接回。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晓柳作为母亲，对年幼的

子女负有抚养义务，但其拒绝抚养，将生活不能自理的

亲生儿子遗弃在路边，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

罪，应予惩处，遂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

拒不抚养被撤销监护权人资格

“刚来的时候又黑又瘦，还没精神，现在养得白白

胖胖，就数他最皮。”福利院的护工对男婴疼爱有加。

孩子被送到福利院后，晓柳从未看望过孩子，但福利院

却给了孩子一个温暖的家，让他健康成长。

虽然在福利院生活一年多了，但这个孩子的监护

权还在母亲晓柳手中，成了有妈的“孤儿”，无法享受孤

儿应有的国家保障。2021年6月，宜兴市民政局向法

院提起变更监护人申请。

为妥善审理该案，承办法官详细了解案情经过，并

在晓柳刑满释放后，与其进行了沟通，从情理法多角度

耐心释法。庭审中，晓柳明确表示没有能力抚养儿子，

且无法提供孩子父亲的身份信息，同意将孩子的监护

权人更改为民政局。法官又电话联系在外务工的晓柳

的父母，他们均表示无力抚养晓柳所生男婴，放弃对该

男婴的监护权。晓柳所在村委会也明确表示放弃对男

婴的监护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晓柳对男婴实施遗弃犯罪行为，

严重侵害了男婴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定撤销其监护人

资格的情形。男婴的父亲身份不明，无法征询意见，其

外祖父母明确表示不愿意承担监护责任，晓柳住所地

村委会明确表示不担任男婴监护人，而男婴被晓柳遗

弃后由宜兴市民政局下属社会福利中心代养至今，由

宜兴市民政局作为男婴的监护人，符合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原则。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撤销晓柳对所生男

婴的监护权，指定宜兴市民政局作为男婴的监护人。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图为庭审现场图为庭审现场。。

觉得是负担，生母将出生27天的儿子遗弃
法院：构成遗弃罪，撤销监护权人资格

《人民法院报》陆亚琴 庄妍 何逸 文/图

日前，江苏省宜兴市法院审结一起遗弃罪案件，19岁的母亲将出生27天的儿子遗弃在路边，虽经法官

教育后仍表示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最终被法院以遗弃罪判刑，并被撤销监护权人资格。

故意为之还是不小心“误伤”

丁某和曾某均在始兴县某菜市场经营。2021年

底的一天，两人因挪车问题互不相让发生口角，随后冲

突升级，双方相互殴打。

打架过程中，曾某将丁某衣服的前胸部分撕烂。

此后丁某自觉人格受到侮辱，遂将曾某起诉至法院，要

求赔偿4000元。

衣服撕烂究竟是故意为之还是不小心“误伤”？曾

某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为了查明案件

事实，法院去函当地派出所，调取了本案纠纷的相关材

料，发现被告曾某在笔录中确认用手抓伤原告的胸部。

另外，法院还调取了现场的监控视频，查看监控视

频及原告拍摄的衣服照片发现，两人打架过程中，被告

曾某扑上前去，一直撕扯原告胸前的衣服，导致原告的

领口低至胸部位置，超出正常穿着。

损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

始兴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人格权纠纷。原、被

告因挪车发生口角继而引发互相殴打。菜市场是人员

密集的地方，在打架过程中，被告一直撕扯原告胸前衣

服的行为虽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强，其行为损害了

原告的人格尊严，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

方式等具体情节，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后果，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曾某就侵害原告的人格尊严赔偿丁某

500元。

法官表示，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

织或个人不得侵害，公民应谨言慎行，守好言行举止

界限，切勿一时冲动伤害他人的人格利益，否则既伤

了他人的“心”，又伤了自己的“身”，还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虽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强”
她打架时撕烂女子衣服，法院：侵害人格尊严赔偿500元

《信息时报》何小敏 刘娟 谢素芬

两人打架还可能引发人格权纠纷？近日，广东始兴法院依法审结一起人格权纠纷案件——两女子打架，

其中一方将对方衣服撕烂，最后被判赔偿。


